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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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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進員工須於報到

後，填寫台灣銀行帳

號資料至出納組，以

辦理薪資劃款作業。 

1-2 各單位相關資料於每

月 20 日前送交出納

組。 

 

 

2-1 彙整並核對各單位所

送交資料，資料核對

正確後，列印各項薪

資清冊並送相關單位

核章（每月 26 日前完

成核銷程序） 

 

 

 

 

 

 

 

 

 

3-1 主計室依據薪資清冊

於每月 25-27 日開立

支出傳票。 

 

 

 

 

4-1 於每月月底前 1 日將

支票及劃帳資料送交

台銀 

4-2 製作人事相關資料，送

人事室作業。 

 

 

 

 

5-1 每月 30 日至次月 3 日 

   置入扣繳檔。 

5-2 次月 1 日電子郵件寄

送薪資 

5-3 次月 5 日前繳公教貸

款 

1.劃帳申請表 

2.薪資所得受領人扶

養親屬表 

 

表格最新樣式請由

本組網站 ->[表格

下載]項下擷取 

法令依據  

準時結案 

再追蹤 追蹤人：出納組組長    

備  註 

1.準備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業務於應完成而未完成時，準時結案

再追蹤人應強力協助督導追蹤，以完成業務。 

2.承辦人： 出納組承辦人  

 

1. 將各項異動資料輸入電腦，並將所
輸入電腦的資料與原始資料核對
是否正確 

 
2. 製作補發、補扣、收回、退還等清

冊，並再次審核資料(有誤則校正) 
 
3. 計算薪資 

 

4. 列印各項薪資清冊並送相關單位

核章 

 

主計室開立支出傳票 

彙整各單位(人事室、保管組、營繕
組、事務組、文教基金會等)及銀行
每月送來資料 

1. 將薪資所得置入扣繳檔。 

2. 電子郵件寄送薪資資料至同仁的

電子信箱 

3. 影印薪資各項清冊給各單位承辦人 

4. 至金融機構繳公教貸款支票 

1. 製作薪資劃帳資料及檔案送台銀 

2. 製作人事相關資料(公保、健保、退

撫金及薪資)檔案及薪資影本送人

事室 

 


